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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99 号）同意注册，厦门嘉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ñ公司ò、ñ嘉戎技术ò）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已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13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38.39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1,830.07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12,928.57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901.50 万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划入公司指定银行，到账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ᵵ



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ðð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河南嘉戎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ñ安信

证券ò）及



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20%（按照孰低原则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经丙方同意，甲

方可通过网银渠道支付募集资金。第一、甲方每日可通过网银渠道累计支付的募

集资金款项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并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该募投

项目的用款申请单（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原件扫描件）；第二、经董事会或有权机

构审批同意，甲方通过网银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或进行其他现金管理，在前述董事

会或有权机构决议额度内无用款金额限制，但需在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用款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本协议自甲ᜤ


